
附件5
钦州市政务服务“异地办”责任清单
	序号
	工作内容
	责任单位

	1
	制定全市“异地办”工作方案，统筹、指导、督促全市开展“异地办”工作。
	市行政审批局

	2
	推进业务通、系统通、数据通，加强与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和通办异地部门的沟通衔接，指导督促全市行业系统部门开展“异地办”服务，持续推进通办事项实施清单标准化和规范化，完善事项清单，编制操作指南，提供免费邮政寄递服务；全面了解“异地办”事项，掌握办理事项收取的材料类型、办理流程等重要信息，及时、准确为申请人提供“异地办”服务；加强事项事后监管。
	市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市行政审批局

	3
	负责推进自贸区钦州港片区“异地办”工作，制定本辖区“异地办”工作方案工作方案，为申请人提供“异地办”服务。
	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行政审批局

	4
	制定本县（区）“异地办”工作方案，牵头组织本县（区）“跨省通办”协议签订，统筹、指导、督促本县（区）开展“异地办”工作。
	县（区）政务服务监督管理部门

	5
	推进业务通、系统通、数据通，加强与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和通办异地部门的沟通衔接，持续推进通办事项实施清单标准化和规范化，完善事项清单，编制操作指南，提供免费邮政寄递服务；全面了解“异地办”事项，掌握办理事项收取的材料类型、办理流程等重要信息，及时、准确为申请人提供“异地办”服务；加强事项事后监管。
	县（区）行业主管部门（行政审批局）

	6
	设置异地办通办专窗，为专窗配备工作人员和办公设备。
	市、县（区）政务服务监督管理部门、分中心由所属业务部门

	7
	负责为线下同城通办提供依法行政咨询和支撑。
	市、县（区）司法局

	8
	负责为通办材料流转工作提供邮递支撑。
	邮政钦州分公司




